
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中国银保监会党委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正确认识和

把握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党的十八大以来，特别是第五次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坚强领导下，我国金融改革发展稳定取得新的重大成就，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要阶段性成果。站在新的历史起

点上，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沉着应对和

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坚定不移推动中国金融高质量发

展。 

一、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金融工作的重要论述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金融工作作出一系列

重要论述，系统阐明了金融理论和金融实践的根本性战略

性问题，形成推进金融业高质量发展的中国方略，构成习

近平经济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做好新时代金融工作提

供了根本指南。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经济是肌体，金融是血脉，两者共生共荣。纵观历史，金

融一旦脱离实体经济，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服务实

体经济是金融的本源。不能“就金融谈金融”，更不能搞



脱实向虚的过度衍生交易。我们要始终把金融服务实体经

济发展放在第一位，摆正金融工作位置，促进经济和金融

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金融是资源配置和宏观调控的重要工具。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我国

很早就把金融调控作为宏观经济管理的重要手段，统筹管

理货币发行和重要物资流通。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在

短时间内打赢“银元之战”和“米棉之战”，抑制了投机，

平抑了物价，保障了国计民生，毛泽东同志评价其意义不

亚于淮海战役。我们要深刻认识金融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

重大作用，强化货币金融和财政、产业、科技、就业、区

域等政策协调配合，共同服务好经济社会发展大局。 

管好货币信贷是经济健康循环的基本保证。习近平总书记

深刻指出，千招万招，管不住货币都是无用之招。防范化

解金融风险，追根溯源，就是要管好货币信贷总闸门，避

免总量过度宽松。否则，就可能导致脱实向虚和投机套利，

增加金融体系脆弱性，也会迟滞结构性改革步伐。新冠肺

炎疫情暴发后，欧美日英等发达经济体大肆扩张基础货币，

实行极限宽松财政金融刺激，引发了全球高通胀。我们要

坚持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在精准扩大有效需求的同时，



防止“大水漫灌”固化结构扭曲，推升债务和杠杆水平，

削弱经济持续增长的动能。 

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维护金融安全，是关系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一件带有

战略性、根本性的大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金融发展经

历过多次重大风险考验，之所以没有发生全面的金融危机，

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坚持预防为先、防患未然，从最

坏处着眼，做最充分准备，争取最好的结果，把风险消灭

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当前，我们要以更加主动的态度

应对各类风险隐患，坚持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

置，避免出现严重集中的“大震”，切实维护经济金融安

全和社会政治稳定。 

金融发展必须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要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更好满足人民群众

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我们深刻领会金融工作的

政治性、人民性，增强金融报国情怀和事业心责任感，努

力把维护最广大群众根本利益作为金融监管工作的出发点

和落脚点。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小微企业、“三农”

和扶贫等领域金融支持，优化新市民金融服务，持续提升

金融服务覆盖面、可得性和满意度。另一方面，坚持“群

专结合”，发挥企业、社区、各类社会组织和专业监管机



构合力，注重发动群众，使群众成为防风险的重要参与者、

治乱象的生力军。实践证明，人民群众合法金融权益得到

更有效保护，金融素养和法治意识普遍提升，在打击非法

集资等非法金融活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和宗旨，也是防范化解金融风

险的根本举措。中国银保监会持续引导金融机构强化小微

企业、“三农”和扶贫等领域金融支持。图为 2021 年 1 月

14 日，在四川省南充市顺庆区金台镇南田寺村的川渝柑橘

现代种业园项目建设现场，中国工商银行四川南充分行

“流动汽车银行”巴士开进了工地，为农民工制卡、补卡、

宣传金融知识等。 中新社发 李向雨/摄 

强化党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

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党中央明确要求

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重大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中央金融管理部门要依照法定职责承担监管主体责任，派

出机构要自觉服从地方党委政府的领导，积极发挥专业优

势和履行行业管理职责，与地方党委政府密切配合、协同

发力。 

二、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取得重要成果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金融业发展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一是形成功能完整多样的金融机构体系。英国《银行家》

杂志公布的“2021 年全球银行 1000 强”榜单上，中资银行

有 144 家。4 家银行和 1 家保险公司被列入全球系统重要性

金融机构。二是建立起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2021 年末，

沪深两市股票总市值、债券市场规模、保险市场规模均位

居全球第二。2021 年，

沪深两市股票总ᒙ4



金融资产脱实向虚势头得到扭转。坚决清理脱实向虚、乱

加杠杆、以钱炒钱活动，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质效明显

提升。2017 年至 2021 年，银行业总资产年均增速 8.1%。

同期，银行保险机构信贷投放和债券投资分别增加 72.3 万

亿元和 25.7 万亿元，其中，基础设施和制造业贷款分别增

加 13 万亿元和 6.5 万亿元。科技企业信贷和绿色信贷年均

增速超过 15%。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年均增速 25.5%。金融

扶贫成效显著，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超过 99%。保险赔款成

为各种自然灾害后恢复重建的重要资金来源，大病保险已

覆盖 12.2 亿城乡居民。 

各种突出风险点的传染性外溢性明显收缩。稳妥化解若干

不法金融集团风险，平稳推进包商银行、锦州银行、恒丰

银行、辽宁城商行等中小银行风险处置和改革重组。过去 5

年，累计恢复与处置高风险金融机构 600 多家。坚决惩治

掩盖不良资产，严厉打击做假账。影子银行风险持续收敛，

2021 年末高风险影子银行规模较历史峰值压降约 25 万亿元，

同业投资和非标融资大幅减少，保本理财和不合规短期理

财产品接近清零。落实房地产长效机制，合理满足房地产

市场融资需求，房地产泡沫化金融化势头得到根本性扭转。

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初步控制。一批债务金额巨大、涉

及面广的大型企业债务风险事件得到平稳处置。截至 2021

年末，市场化法治化债转股落地金额 1.9 万亿元。 



社会金融秩序基本实现“由乱到治”转变。严厉打击违法

违规金融活动，发布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加强系统

治理、源头治理。过去 5 年立案查处非法集资案件 2.5 万

起，涉案金额 1.56 万亿元。深入推进 P2P 网贷专项整治工

作，约 5000 家 P2P 网贷机构全部停止运营，无牌照互联网

资管机构、支付机构、股权众筹平台、网络互助平台全部

清退。坚决防止资本在金融领域无序扩张，常态化开展银

行保险机构股权和关联交易专项整治，重点打击恶意掏空

金融机构的违法股东。依法将互联网平台金融业务全面纳

入监管。目前，平台企业整改总体上顺利推进。过去 5 年，

监管部门累计处罚银行保险机构 1.6 万家次，合计罚没 122

亿元。 

近年来，中国银保监会更加主动地应对各类风险隐患，更

好发挥现场检查尖刀利剑作用，严厉打击各类非法金融活

动，切实维护经济金融安全和社会政治稳定。图为 2021 年

4 月 14 日，中国银保监会工作人员组织现场检查进场会，

对某保险机构进行现场检查。 中国银保监会供图 周颖/

摄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长效机制逐步夯实。金融系统党的领导

不断加强，现代企业制度建设进展明显，金融市场成熟度

日益提高。推动建立健全职业经理人市场机制，坚持“政



治强业务精”、“银行家办银行”，金融人才库启动运行。

中央和地方金融监管机构和体制持续完善，地方党政同责、

压实各方责任逐步落实。常态化风险处置机制建设不断推

进，金融稳定法立法进程持续提速。金融稳定保障基金基

础框架初步建立，首批 646 亿元资金已经筹集到位，存款

保险制度得到加强，保险保障基金和信托业保障基金管理

办法正在修订完善。同时，银行业保险业风险抵御能力持

续增强。2021 年末，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和拨备覆盖率都

较 5 年前显著提高。保险业平均综合偿付能力充足率达到

232%。 

金融反腐和处置风险一体推进。坚决查处风险乱象背后的

腐败问题，严厉惩治各类监管失守和违法犯罪行为。在监

管工作中严格实行公私分开、履职回避、政务公开等一系

列防止“靠监管、吃监管”的规章制度，严格落实“零物

质往来”铁律。随着金融反腐治乱力度显著加大，金融领

域“强监督强监管”严的氛围正在形成。一批市场影响恶

劣的大案要案被果断查处，一批官商勾结、利益输送、违

法侵占的腐败分子被绳之以法。 

金融监管透明度和法治化水平日益提高。金融监管协调性

大幅提升，在国务院金融委统一领导下，部门间、央地间

监管协同合作明显增强，监管盲区、监管空白和监管套利



等问题显著减少，金融机构经营行为更趋理性。完善监管

法律法规框架，持续健全资本管理、公司治理、监管评级

等审慎监管规则。积极参与宏观政策跨周期设计和逆周期

调节，加强金融监管政策与其他政策的协调配合。坚持改

革开放基本国策，加强国际金融治理协调，积极推动多边

和双边监管合作。同时，不断增强监管队伍依法监管的能

力和水平，从严整治监管队伍，制定并实施非公务交往、

个人投融资行为规定，构建与监管对象“亲”、“清”关

系，着力打造忠诚干净担当的监管铁军。 

防范化解金融风险取得重大成果，为统筹推进疫情防控和

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国民经济稳健运行和良性循环，赢得

了先机主动和政策空间。2020 年，面对世纪疫情的严重冲

击，我国及时推出数十项金融支持政策，较好地稳住了经

济基本盘，成为当年唯一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2021

年以来，在疫情反弹和国际环境恶化的背景下，我国经济

出现了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三重压力，金融工

作面临新的挑战和更高要求。同时要看到，我国发展具有

诸多有利条件，经济金融具备良好基础。我国主权信用坚

如磐石，人民币国际化程度和水平不断提升，国际经济界

和金融界始终看好中国的增长潜力。 

三、持之以恒防范化解重大金融风险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防范化解金融风险，特别是防止发

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根本性任务，也是金融

工作的永恒主题。”我们必须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继续按照稳定大局、统筹协调、分类

施策、精准拆弹的基本方针，持续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

改革，以自我革命精神处理风险隐患，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有力应对金融领域重大挑战，牢牢把握发展的主动权，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良好的金融支持。 

积极应对发达国家宏观政策与法律的外溢性影响。当前，

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美欧经济

进入高通胀、弱增长时期，衰退风险明显增加。随着美联

储政策加快转向，国际货币金融环境正在发生重大改变，

西方国家极限宽松政策的严重“后遗症”加快显现。要前

瞻性做好应对外部冲击的充分准备，未雨绸缪走在市场曲

线和大国货币政策转向的前面，努力营造于我有利的国际

金融环境。要强化底线思维，妥善应对外部冲击风险，切

实执行反外国制裁法，以系统的经济金融法律工具应对制

裁，坚决反对“长臂管辖”，境内实体不得执行外国的法

律限制措施。 

稳妥防控和化解中小金融机构风险。近年来，中小金融机

构改革化险工作取得积极进展，保障了城乡金融体系的平



稳运行，总体风险可防可控。但也存在实际风险高于账面

水平、存量风险处置难度较大、区域风险相对集中等问题。

要健全地方党政主要领导负责的财政金融风险处置机制，

推动落实属地维稳和风险化解责任。坚持“一行一策”、

“一司一策”，继续做好重点区域高风险机构处置工作。

推动中小银行多渠道补充资本金，用好地方政府发行专项

债补充中小银行资本政策。压实金融机构风险处置主体责

任，依法让股东和债权人承担风险损失，严防道德风险。

支持市场化兼并重组，推动中小银行区域整合，减少不当

干预。进一步建设好商业银行高管人才库，支持以公开透

明和市场化方式选聘中小银行董事、监事和高管人员。 

努力防范杠杆率反弹带来的风险。受新冠肺炎疫情多点散

发、政策靠前发力等因素影响，目前宏观杠杆率上升压力

有所增加。必须加强宏观杠杆率上升相关风险应对，特别

是严防非金融企业和地方政府部门债务过快增长带来的风

险。做好大型企业债务违约监测预警，提前制定接续融资

和债务重组预案，妥善应对不良资产反弹。坚持市场化法

治化原则，坚决打击逃废债行为，维护区域信用环境和金

融秩序。坚持“房住不炒”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

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配合做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防范化解，依法依规支持城投公司合理融资。 





投资理念，支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有序扩大金融双向开

放，继续引入资质优良、具备专业特色的外资机构，优化

中资金融机构全球布局。 

积极引导金融领域资本健康发展。坚持“两个毫不动摇”，

依法维护公平竞争，坚决反对垄断，充分发挥资本在金融

活动中的积极作用。把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与推动资本有序

发展结合起来，在金融领域为资本设置好“红绿灯”。筑

牢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防火墙”，加强对股东的穿透

式监管，严防银行保险资金被用于盲目“加杠杆”。坚持

金融活动全部纳入监管，坚持金融业务持牌经营规则，严

厉打击“无照驾驶”行为，坚决防止监管套利。完成平台

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促进平台经济健康发展。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提升依法行政能力。坚持在法治轨道上

推进金融监管能力和治理水平现代化。用好金融稳定保障

基金，充分发挥存款保险制度和行业保障基金积极作用，

织密金融安全网。丰富执法手段，强化与纪检监察、司法、

审计等部门协作，探索“纪法衔接”、“联合审计”等新

模式。提升执法效能，完善风险监测预警体系，提升非现

场监管威慑力，更好发挥现场检查尖刀利剑作用，严厉打

击各类非法金融活动。提高违法违规成本，保持行政处罚



高压态势，规范行使自由裁量权，按照过罚相当的原则，

努力做到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并重。 

全面加强金融系统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党的领导是做好

金融工作的最大政治优势。要强化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

中统一领导，自觉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加强领导班子、干部队

伍和基层党组织建设，切实发挥党组织把方向、管大局、

保落实作用。坚决扛起中央巡视整改政治责任，全力以赴

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使巡视整改真正成为推动银行

业保险业监管工作高质量发展的新动力。秉持“永远在路

上”的坚韧，加强金融系统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

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决查处各种金融风险、

乱象背后的腐败问题。持续加强清廉金融文化建设，坚持

惩治震慑、制度约束、提高觉悟一体发力，推进不敢腐、

不能腐、不想腐，引领带动行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内容来源：中国银保监会、《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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